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
进一步加强城市停水管理工作的通知

渝城管局发〔2022〕14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，相关供水企业：

根据国务院《城市供水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管理

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城市供水企业应当保持连续不间断供水。各

级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供水企业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把提供量足、质优、服务好的供水保障作

为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。为提高城市供水的连续稳定性，进一步

规范停水管理，认真执行计划性停水行政审批要求，现将有关工

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分级管理，降低停水事件发生

（一）市级主管部门职责。

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全市城市停水管理工作进行行业监管

和指导；负责审查中心城区跨区的计划性停水和中心城区范围内

造成 3 万户居民以上连续停水 24 小时以上的计划性停水；指导

区县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企业做好计划性停水宣传和

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

- 2 -

应急供水保障准备工作；负责对违反停水管理工作要求，出现重

大停水事故的查处。

（二）区县主管部门职责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城市停水具

体管理工作；中心城区各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办理辖区除市

级审批范围以外的计划性停水行政审批事项，中心城区以外区县

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辖区所有计划性停水行政审批工作；负责

建立健全辖区计划性停水统计、报告和公告制度，完善停水管理

台账；负责督促辖区供水企业按计划开展停水作业，协调组织应

急抢修，做好停水期间的应急供水保障工作；对违反规定的停水

事故按照职能职责移交有关部门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城市供水企业职责。

城市供水企业负责科学制定停水工作计划，严格落实计划性

停水行政审批申报制；负责加强供水设施的维护保养和检查检

修，及时高效处置突发停水事故；负责制定企业停水应急预案，

做好停水宣传和停水期间的应急供水保障工作。

二、根据停水原因，实施停水分类管理

各级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对不同类型的停水实施分类管理。按

照城市停水原因，可以分为计划性停水和事故性停水两类。计划

性停水是指因供水企业自身工程建设、设施设备维护检修和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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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等原因引发的停水，或者由其他工程项目建设、电力保障等

外部原因引发的停水。计划性停水须严格落实行政审批，供水企

业要统筹年度工作安排，制定年度停水工作计划，着力压减停水

次数，实施停水作业要提前 24 小时发布停水公告，制定停水工

作方案和应急保障预案。事故性停水是指因水源水被污染、制水

供水设施设备突发故障、供水管道爆管、供水设施遭第三方施工

破坏等引发的停水。供水企业发现事故性停水后应立即组织抢

修，在抢修的同时向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，辖区城市供水

主管部门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抢修，并落实分级上

报和责任追究工作。

三、加强组织保障，提升管理水平

市城市管理局将加大对各区县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停水管理

工作的督办力度，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停水事件将依法依规追

究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责任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城市供水企业要高度

重视停水管理工作，加强对停水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指定专人

负责停水管理工作，严密组织实施停水管理工作。各区县（自治

县）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每年 12月 31日前全年停水计划落实情况、

突发停水处置情况、停水管理工作情况和下一年计划性停水工作

计划报市城市管理局，同时应加强与辖区相关执法部门的协同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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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共同做好城市供水设施的保护和执法工作，减少停水事故发

生。

四、其他

本通知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2020 年 4 月 29 日

印发的《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停水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同时作废。

附件：停水分类管理原则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2年 10月 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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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停水分类管理原则

序

号
停水类型 停水原因 管理原则

1
计划性

停水

因自身工程建

设、设施设备维

护检修和更新

改造等原因引

发的停水，或者

由其他工程项

目建设、电力保

障等外部原因

引发的停水。

1. 制定年度计划。城市供水企业每年底前对

下年度的供水工程建设、设施设备维护检修

和更新改造进行梳理汇总，科学制定停水工

作计划，并报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。

2. 停水次数要求。为提高城市供水的连续可

靠性，每座城市自来水厂（含供区）每年因

自身供水工程建设、设施设备维护检修和更

新引发的计划性停水一般不超过 2 次。因其

他工程建设、电力保障等外部原因造成的计

划性停水，应根据情况科学统筹安排施工，

减少停水次数。

3. 行政审批。计划性停水实行行政审批制度，

供水企业（维护管理单位）填报停水申请表

格，上报停水工作方案，由城市供水主管部

门进行审查，下达审查意见书，并督促供水

企业（维护管理单位）按照计划实施停水作

业。对造成 1000 户（含 1000 户）以下停水

且不超过 6小时的停水可简化行政审批流程，

供水企业（维护管理单位）实施停水作业前

须向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，并提前 24

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，可在实施完成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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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办相关手续。

4. 停水工作方案。包括停水期间作业内容、

工序安排、停水影响范围、时间，停水期间

的应急保障预案等。因其他工程项目建设、

电力保障等非供水企业自身原因引发的计划

性停水，还需提供相关单位文书等证明文件。

计划性停水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24 小时，应

安排在每年高峰供水以外时间段实施，应避

开节假日和重要会议活动等时段。

2
事故性

停水

因水源水被污

染、制水供水设

施设备突发故

障、供水管道爆

管，供水设施遭

第三方施工破

坏等引发的停

水。

1. 组织抢修。供水企业发现事故性停水后应

立即组织抢修，在抢修的同时向辖区城市供

水主管部门报告。根据管道口径，事故停水

时间应当控制在：DN300 以下抢修恢复供水

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6 小时；DN300-DN700 抢

修恢复供水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2 小时，

DN700 以上抢修恢复供水时间原则上不超过

24 小时。

2. 组织协调。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在第

一时间启动供水应急预案，赴现场督促指导

供水企业实施应急抢修，做好应急临时供水

准备工作，尽量减少停水时间和影响范围，

同时协调辖区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配合工

作。

3. 分级上报。造成 3 万户以上居民停水或者

可能导致停水超过 24小时的重大或特大停水

事故，辖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须立即向市级

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报告。


